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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GoBack]行政执法主体的信息
（一）行政执法主体的名称：云南省安宁市气象局
（二）组织机构代码：125300004314320832
（三）法定代表人：王宁宁
（四）执法区域：安宁市
（五）行政执法主体的类别：行政机关
（六）办公地址：安宁市金方街道圆山村（圆山顶）
（七）监督电话：0871-66036069
（八）邮政编码：650300
二、行政执法依据
行政执法依据请填写下表，包括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安宁市气象局行政执法依据登记表

	序号
	行政执法依据名称
	制定部门
	施行时间
	文号/令号
	备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0.1. 1日

	主席令第23号
	

	2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国务院
	2016.2.6
	国务院第623号令
	

	3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
	2016.8.25
	国务院第412号令
	

	4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国务院
	2017.10.7
	国务院第570号令
	

	5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国务院、中央军委
	2003.5.1
	国务院第371号令
	

	6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02.5.1
	国务院第348号令
	

	7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中国气象局
	2021.1.1
	中国气象局第37号令
	

	8
	《升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
	2021.1.1
	中国气象局第36号令
	

	9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
	2013.6.1
	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
	

	10
	《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
	2017.5.1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
	

	11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
	中国气象局
	2023.1.1
	中国气象局第42号令
	

	12
	《气象行政复议办法》
	中国气象局
	2000.5.2
	中国气象局第2号令
	

	13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
	2000.5.1
	中国气象局第35号令
	

	14
	《云南省气象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2002.5.3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5
	《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2012.10.1
	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4号公布
	

	16
	《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14.3.1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通过
	

	17
	《云南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17.2.1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207号令
	




                      安宁市气象局（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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